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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富

集团”）。  

●本次担保金额：公司本次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合计

18,000 万元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772,200

万元，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691,000 万元。

（含本次担保） 

●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：是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不存在对

外担保逾期的情形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

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

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

团不超过 5.30 亿元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，其中：在海发宝诚融资

租赁有限公司不超过 1.80 亿元提供担保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为天富集



团在海发宝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发宝诚”）办理融资

租赁业务已提供担保 1.80 亿元（含本次担保）。详见 2023 年 7 月 15

日、8 月 1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 2023-临 058、2023-临

064、2023-临 070号临时公告。 

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，近日公司与海发宝诚签署两份《保证合

同》，为天富集团向海发宝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

担保金额合计为 18,000 万元。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

反担保并签署《反担保合同》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新疆石河子市 52 小区北一东路 2 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刘伟 

注册资本：1,741,378,100 元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

服务；电力能源资产运营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（金

融信息除外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房屋租赁；人力资源服务（不含

职业中介活动、劳务派遣服务）；业务培训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

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）；工业设备维护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

设备维修、设备租赁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

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

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6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     5,470,532.41 5,867,989.89    

负债总额     4,093,106.91  4,240,524.16   

所有者权益总额     1,377,425.50  1,627,465.73 

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    2,460,568.59     1,519,211.39  

净利润      -18,549.84  21,570.74 

数据来源：天富集团 2022年度审计报告、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（未经审计），

以上数据均为合并数 

审计单位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

持有本公司 33.49%的股权，故天富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三、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就天富集团 9,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与海发宝诚签署

《保证合同》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玖仟万元整（￥90,000,000 元）。 

（2）保证担保的范围：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，

包括主债权（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及手续费）、迟延履行金、租

赁物残值转让费、违约金、损失赔偿金、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

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及执行费、诉讼保全申请费、诉讼

保全担保费用、差旅费等）及其他一切应付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评估

费、拍卖费、应补交的税款等）。 

（3）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

（4）保证期间：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。 

2、公司就天富集团 9,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与海发宝诚签署

《保证合同》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玖仟万元整（￥90,000,000 元）。 

（2）保证担保的范围：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，

包括主债权（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及手续费）、迟延履行金、租

赁物残值转让费、违约金、损失赔偿金、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

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及执行费、诉讼保全申请费、诉讼

保全担保费用、差旅费等）及其他一切应付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评估

费、拍卖费、应补交的税款等）。 

（3）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4）保证期间：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。 

四、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天富集团就上述 9,000 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

署《反担保合同》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甲方：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担保人） 

（2）乙方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反担保人） 

（3）主债权金额：9,000 万元 

（4）担保方式：连带保证担保 

（5）担保期间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

时止。 

（6）担保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



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围，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

任[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权及相应利息(含罚

息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等；所有律师费用；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

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]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、

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。 

2、天富集团就上述 9,000 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

署《反担保合同》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甲方：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担保人） 

（2）乙方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反担保人） 

（3）主债权金额：9,000 万元 

（4）担保方式：连带保证担保 

（5）担保期间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

时止。 

（6）担保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

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围，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

任[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权及相应利息(含罚

息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等；所有律师费用；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

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]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、

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772,200万元，占 

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.9135%；其中为公司子



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68,200 万元，占公司

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1.0322%；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 13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 12月 31日经

审计净资产的 2.1029%；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为 691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

审计净资产的 111.7784%。 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

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4、融资租赁合同、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月 13 日 


